浙江幸福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接管S1线运营一周年庆策划活动项目
用  户  需  求  书

浙江幸福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

浙江幸福轨道接管S1线运营

一周年庆活动策划的项目用户需求书
1、 项目背景

2020年12月31日浙江幸福轨道公司正式接管温州轨道交通S1线运营权，这是浙江轨道集团统一运营管理的第一个合作项目，也是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助推“省级统一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

值此浙江幸福轨道公司接管温州轨道交通一周年之际，大力推广及提升公司影响力和知名度，宣传浙江幸福轨道公司服务理念，展现S1线服务形象，回馈广大乘客，为此策划本次周年庆活动。

二、项目内容
1、 项目预算：48万

2、 项目时间：合同签订日开始至2021年3月29日。
3、 项目主题

以“从心启程、为爱护航”的服务理念为主，结合S1线接管一周年的周年纪念，融入企业文化，作为本次周年庆活动整体宣传推广的主题。
4、 项目地点

本次活动项目地点在S1线18座车站，以S1线机场站作为主阵地，S1线动车南站、惠民路站作为分阵地，其余15座车站以现场气氛布置、活动宣传为主。
5、 项目活动安排

整体活动为期3天，自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月1日。本项目活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日期
	活动内容
	站点
	活动场次

	12月30日-1月1日
	现场布置，营造周年庆氛围
	18座车站
	3天持续进行

	12月30日-1月1日
	互动闯关小游戏，（如趣味拼图、S1线问答连连看等）
	6座客流大站
	每站1场，每场1个小游戏，持续2小时

	12月30日-1月1日
	合影框互动游戏
	18座车站
	3天持续进行

	12月31日
	代言人直播（宣传S1线服务理念、服务举措、文明乘车等内容）
	主阵地
	1场，持续1小时

	12月30日-1月1日
	乘客许愿活动（如许愿树）
	分阵地
	3天持续进行

	12月30日-1月1日
	H5线上互动游戏，线下配合宣传
	18座车站
	3天持续进行

	12月30日-1月1日
	快闪，可以为弹奏、演唱等形式
	车站及行驶的列车上
	每天2场，快闪活动贯穿上下车的车站及列车，每场快闪活动不少于20分钟

	12月30日-1月1日
	随机问答采访活动
	行驶的列车上
	每天采访不得少于2列车，每列车不得少于4名乘客

	12月30日-1月1日
	新年展望活动，发布S1线服务成果、S1线新年展望、鼓励乘客参与活动将个人的新年愿望进行留言
	18座车站及线上
	可利用展架、广告灯箱、综合信息显示屏及官方信息发布平台等渠道进行宣传


三、项目服务内容

1、 供应商围绕本次活动主题。开展活动策划及实施。

2、 供应商负责本次活动策划、现场组织、互动游戏环节设计（派发给乘客礼品除外）、车站现场布置监督等。做好现场相关单位的协调工作。

3、 供应商负责“代言人直播”环节的直播流程设计、直播器材、直播渠道、代言人（4人)的妆发，并拟订直播稿件与采购方确认，并完成定稿。

4、 供应商负责邀请“快闪”的演艺人员及相关的交通、食宿、劳务费用。

5、 供应商负责邀请“随机问答采访”环节的主持人及相关的交通、食宿、劳务等等所有费用，负责“随机问答采访”环节的相关稿件。

6、 供应商负责本项活动的前期、活动中、后期的宣传活动。邀请浙江省及温州市两级平台的媒体记者，策划公众号、列车乘客信息显示屏、自媒体平台宣传等多渠道宣传途径。包含媒体记者相关的交通、食宿、劳务费用及编写宣传稿件。

7、 活动期间，供应商负责提供专业拍摄人员，全程记录活动现场。活动结束后，提供不少于3分钟高清视频短片（画质1080P），不少于50张现场活动精修照片。

8、 负责提供本次活动所需的媒体资源，包含但不限于广告灯箱、玻璃围栏、PIS、车厢广告位等。上刊周期为12月25日至3月29日，如上刊周期或上刊位置有调整，需要征得采购方同意。

9、 供应商提供本项目中所需的平面设计，包含但不限于宣传海报、广告灯箱灯片、互动游戏易拉宝、合影框等，需提供涉及全部平面设计的源文件给采购方。

10、 供应商提供本项目所需的货物采购清单（清单内容包含货物名称、货物材质、货物规格、货物数量等信息）给采购方，采购方如发现货物采购清单不明确，供应商需完全配合，直至提供给采购方完整且详细的货物采购清单。本项目不含活动涉及的所有实体物料，实体物料另行采购。
11、 附件1为幸福轨道运营一周年庆服务包清单。

四、供应商基本要求

1、资质要求：
营业执照必须具有本次采购相对应的营业范围（如设计、制作广告业务或文化传播等）。
2、人员要求：本项目的主要参与者需要有1场以上市级活动策划经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作品要求：需提供自身策划的2件策划方案并提供1份符合本项目需求的策划方案，方案需要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
4、验收及付款要求：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开据本项目100%的增值税发票，采购方收到发票并经审核无误后，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本项目90%费用，预留10%作为质保金，在项目结束后，采购方根据周年庆策划项目考核结果确认最终支付余款金额，于15个工作日完成支付。
五、服务需求

1、如实施过程中，供应商配备团队的人员资质与前期双方约定的人员资质不相符，采购方有权要求供应商在服务期限内及时配足相应的资质人员或对供应商进行考核，情节严重者采购方有权要求终止合同。
2、合作期间，供应商应遵守采购方的有关规定，并接受采购方的监督和检查、考核。

3、采购方将对供应商的策划方案、服务态度及服务质量进行考核，考核详见附件2。
4、实施设计阶段。根据双方约定的时间节点按期推进。活动期间，应加强媒体宣传，直播渠道要流畅，供应商应派专人带队负责快闪演职人员准时到场，有序离场。供应商工作人员应根据合同规定活动完成工作，不得迟到早退，私自离岗。各项活动结束后，采购方对活动执行情况、活动效果进行验收。
5、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1日内完成活动策划初稿，并根据采购方对方案的意见进行修订。在合同签订后2日内，供应商与采购方确定策划方案最终稿。

6、供应商应安排专人负责本项活动策划及后期项目对接，负责人应在合同签订后的1日内与采购方进行项目对接。

7、供应商为本次活动聘请的演艺人员及主持人，应具备相应的职业资质、符合劳动部门有关用工规定。
8、供应商应按照国家规定为全体服务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如在合同期内，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人员发生意外事故，由供应商全权负责，采购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9、供应商在报价中应充分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否则采购方将视报价总额为本次活动的全部费用。

10、如策划方案中存在需要采购方予以配合或协调的内容，请在响应文件中说明。

11、如因活动策划需要，供应商需到车站实地踏勘，采购方不承担供应商行程及伙食费用。
部门负责人意见:

分管领导意见:

附件1：幸福轨道运营一周年庆服务包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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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周年庆策划项目考核表
	周年庆策划项目考核表

	考核类别
	分数
	考核内容
	得分

	策划方案
	20
	方案定稿阶段。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1日完成活动策划初稿。在合同签订后2日内完成方案终稿。每延后一天扣5分，扣完为止。 
	　

	服务态度
	30
	实施设计阶段。根据双方约定的时间节点按期推进，出现延后等未按期推进的情况。每延后一天扣5分，扣完为止。（时间节点不限于所有平面设计完成时间）
	　

	服务质量
	50
	媒体宣传。浙江电视台不少于2次，温州广播电视台不少于2次，温州电视台不少于3次，公众号朋友圈推广不少于1次。每少一项宣传渠道扣2分，最高扣16分。
	　

	
	
	活动期间，直播渠道要流畅，不得经常卡顿，保证直播效果，现场供应商应派专人保障。现场效果差扣5分。
	　

	
	
	活动期间，供应商应派专人带队负责快闪演职人员准时到场，有序离场，如影响到S1线正常运营。扣7分。
	　

	
	
	活动期间，供应商应在6座重点车站各派1名工作人员在现场配合活动开展，工作人员如不清楚活动规则，且服务质量差。扣2分/人，最高扣12分。
	　

	
	
	供应商工作人员应根据合同规定活动完成工作，不得迟到早退，私自离岗。每1人/次迟到早退，私自离岗。扣1分，最高扣10分。
	

	总分
	　

	其他意见

	注：
1.总分高于90（含），不扣质保金。
2.总分低于90分，且高于80分（含），扣质保金的10%。
3.总分低于80分，扣质保金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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